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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在攀枝花等地，打造一批集中式、规模化水风光发电制氢工程

 近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在《关于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第14020517号建议办理答复的函》中表
示，将突破政策制约，在攀枝花、雅安、甘孜、阿坝、凉山等地，打造一批集中式、规模化水风光发电制氢工程，推
动氢储能与多种形式储能协同发展，为新型能源体系和战略腹地建设提供能源支撑。�

 以下为原文

关于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第14020517号建议办理答复的函

川经信建议〔2024〕76号

 董兴洪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氢能产业示范政策支持力度的建议》（第14020517号建议）被省政府主要领导选定为2024年度
领衔办理的人大代表建议。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法》规定，省政府办公厅会同承办
单位制定了建议办理工作方案，深入成都市、德阳市开展实地调研，形成《加大氢能产业示范政策支持力度的调研报
告》，并报送省长参阅。在此基础上，10月12日，施小琳省长率队先后到中国电科29所四威科创基地、东方电气集团
东方氢能产业园，了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氢能全产业链发展和高端装备先进制造园区建设等情况，现场主持召开了
研究人工智能和绿氢产业高质量发展暨领衔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专题座谈会，面对面听取代表委员及企业
代表的意见建议。按照专题会议精神和施小琳省长讲话要求，结合您及企业代表的意见建议，我们再次对建议进行认
真分析、仔细研究，现将办理结果答复如下。�

 一、关于“安排省级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奖励资金，支持推广应用氢燃料电池汽车，并尽快争取纳入氢燃料电池汽
车示范城市群”的建议�

 我省于2010年开始布局氢能产业领域研发，推动重点企业围绕氢能装备技术集中攻关，2017年启动产业化应用，并
制定出台专项产业支持政策，持续给予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奖励资金支持。2020年9月，以省政府名义印发《四川省
支持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川府发〔2020〕16号），支持有条件的市（州）重点在公共交通、
物流等领域开展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根据示范规模及效应，按照实际投入给予最高不超过4000万元一次性奖励。20
24年3月，出台《四川省支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川府发〔2024〕7号），鼓励整
车、氢能及燃料电池相关企业积极参与氢能及燃料电池车辆示范，参照国家现行奖励标准，给予开展示范的单个市（
州）最高不超过4000万元的奖励，专款用于示范项目建设。�

 2017年以来，累计从工业发展资金和科技专项资金中支出2.53亿元对氢能创新研发、制备、储运、示范应用及加氢
基础设施建设予以全产业链支持（其中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支持资金约1.28亿元），带动成都市配套支持约1亿元
。对攀枝花市，近两年按照车辆推广数量、加氢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按规定给予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奖励资金1474
万元。�

 通过不断推动并持续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等给予支持，我省已在成都、德阳、攀枝花、凉山、内江、广安、乐山
、雅安、自贡、资阳等10个市（州）开展了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建成西部首条氢燃料电池公交示范线、首座加氢站
、首条氢燃料重卡物流示范线、中国首座高原标准化固定式加氢站以及国内首个管道输氢母子加氢站，累计推广氢燃
料电池汽车706辆、建成加氢站18座（推广应用成效位居全国第7），牵头打造了“成渝氢走廊”，并拓展氢能在分布
式能源、船舶、飞行器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成为全国氢能应用场景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支持并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同步做好项目资金兑现和服务工作。持续会同财政厅与工信
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保持对接，在后续国家启动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或氢高速申报时，将全力争取纳入国家
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或氢高速示范范围，不断拓展氢能应用场景。�

 二、关于“制定氢能产业专项支持政策，支持氢能全产业链发展，并对示范运营项目给予补贴奖励”的建议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绿氢全产业链发展有关决策部署，为积极抢占氢能产业新赛道，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我们会同相关方面立足四川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行业趋势，在广泛深入调研、充分借鉴国内有关省（区、市）有效
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围绕政策机制突破、创新研发、推广应用、金融支持等关键环节，以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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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名义制定出台了《四川省进一步推动氢能全产业链发展及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4—2027年）》（川办发〔20
24〕48号），提出18条措施系统支持氢能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针对“给予示范运营项目补贴奖励”的建议，我们提出对氢能示范运营项目给予设备投资额的30%，给予单个市（
州）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的奖励，专款用于场景建设和运营。同时，支持各市（州）参照财政部等五部委氢燃料电池
汽车示范奖励积分评价体系标准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给予一定奖励，每年省级层面对有关市（州
）当年相关奖励总额按照1:1给予支持，市（州）统筹省市二级资金专款用于支持氢燃料电池汽车研发制造和推广应
用。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示范运营等政策资金兑现和服务工作。在场景示范上，重点围绕“成渝氢走廊”“川藏线”“
成德眉资都市圈”“攀西线”等绿色氢路，规模化推广应用氢能重卡、矿卡、冷链物流车等，并配套建设制氢加氢基
础设施。同步推动氢能机车、无人机、氢氧冷热电多能联供等，加快可再生能源离网制氢、氢储能，打造具有四川特
色的示范运营项目。�

 三、关于“利用弃水、弃风、弃光等富余电量制氢，并在非化工园区试点建设绿氢制取项目”的建议�

 针对“利用弃水、弃风、弃光等富余电量制氢”的建议，我们在《行动方案》中已经明确支持利用水风光等可再生
能源离网制氢项目建设，对符合条件的离网制氢项目，优先配置不具备送出条件的新能源资源。鼓励可再生能源制氢
项目参与电力市场，通过削峰填谷降低制氢成本。支持水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业主投资和运营内部输变电工程，与电
网企业协商确定项目备用容量，在国家明确相关规定前鼓励暂时免收系统备用费。�

 针对“允许在非化工园区试点建设绿氢制取项目”的建议，我们在《行动方案》中明确规定，在国家新出台更明确
的规定前，探索水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耦合制氢项目可不进化工园区，按照与化工外的其他行业生产装置配套建设的项
目管理；加氢站（含制氢加氢一体站）由燃气主管部门负责牵头会同相关部门管理。氢气运输由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牵
头管理；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管理。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推动政策内容落地落实，突破政策制约，在攀枝花、雅安、甘孜、阿坝、凉山等地，打造一批
集中式、规模化水风光发电制氢工程，推动氢储能与多种形式储能协同发展，为新型能源体系和战略腹地建设提供能
源支撑。�

 四、关于“支持攀枝花开展液氢应用试点示范，并由攀枝花牵头建立液氢应用标准体系”的建议�

 当前，氢气的主流运输方式是以高压气态的形式运输，由于高压气态氢的单次运输量较少，导致企业运输成本偏高
，最终造成氢气终端价格较高，不利于氢气广泛推广应用，而液氢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我们在《
行动方案》中明确支持攀西地区打造“氢能产业示范城市”和“液氢应用示范区”，实现固态储氢和液氢装备产业化
应用。支持优势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重点围绕氢能质量和安全、制储运加氢装置和基础设施、交通工业和
储（供）能应用等方面制定相关技术和执行标准及规范，争取将有关标准上升为国家和行业标准。�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支持攀枝花等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液氢应用示范区建设，加快液氢产业商业化应用进程，打造
液氢产业应用示范典范。围绕氢能“制—储—运—加—用”全产业链，发布一批氢能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及企业标准，以标准体系建设带动氢能产业发展。

 最后，非常感谢您对氢能产业的关心和支持，希望您能继续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联系人：唐吉有；联系电话：19983436260）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2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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